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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1、為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

前條文，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二。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3、敬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追認私募有價證券發行普通股資金運用變更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1、97年度第1次私募及98年度第1次私募資金運用計畫調整辦理計畫變更。 

2、茲檢附變更後之計畫項目，預計資金運用進度及計畫執行產生效益， 

請參閱附件。 

 

3、本案經本公司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董事會修正追認通過。

4、敬請 討論。

        單位:新台幣仟元 

97 年第一次私募普通股 98 年第一次私募普通股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前 變更後 

計畫項目/金額 計畫項目/金額 

投資發展新產品 
105,000 

(註 1) 

償還銀

行借款 
105,000

充實營

運資金 

50,000 

(註 2) 

償還公

司債 
50,000

充實營運資金 

生產線調整及新增
設備之資本支出 

合計 105,000  105,000 合計 50,000  50,000

註 1:96.11.05 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以新台幣 200,000 仟元內辦理私募普通股，該次實 

際募集金額為新台幣 105,000 仟元。 

註 2:97.09.12 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以新台幣 200,000 仟元內辦理私募普通股，該次實 

際募集金額為新台幣 50,000 仟元。 

決 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七

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

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

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

七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

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二

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三

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

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

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

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

三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

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而

取得不動產。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

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

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

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

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買回

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

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

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

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

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需其他特定用

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

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

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

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

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

序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

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

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

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

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

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

需其他特定用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配合

法令

修正

 

(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

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

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後，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內

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告

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

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

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參

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

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

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分

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長

(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

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

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

內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

告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

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

基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

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

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

理參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

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

階層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

分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
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

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提報

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目

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失，可

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效果；如

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負債抵銷

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關管理階層商

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元

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為損

失上限。 

長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

依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

提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

目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

失，可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

效果；如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

負債抵銷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

關管理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

元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

為損失上限。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

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

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

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限，但

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佔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

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

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

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

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

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

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

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

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

限，但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

時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

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

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

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

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

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

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

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

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

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

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

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認

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構對

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

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內，監

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形時，

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交易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

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核報告。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

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申報。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

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

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

員報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

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

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

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

認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

構對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

內，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

情形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

出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

年度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

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

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

(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

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

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

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

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事後應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配合

法令

修正

增列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九)及

八 $ 55,383 3 $ 73,613 4 $ 53,517 4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39,539 7 166,189 10 67,6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939 1 37,690 2 12,431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二十

五) 130,489 7 87,059 5 46,525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 8,392 - 7,308 1 4,698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17,262 6 89,648 5 69,301 5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765 - 707 - 712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04,220 25 465,937 27 255,356 17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97,425 10 194,273 11 226,707 15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八)(二

十五) 32,259 1 38,162 2 43,824 3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11 232,435 13 270,531 18

2XXX 負債總計 733,904 36 698,372 40 525,887 35

權益

股本 六(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50 927,537 53 770,914 52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57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四) - - - - 40,000 3

保留盈餘 六(十

三)(十

五)(二十

二)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1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3 139,670 8 ( 702,321)( 47)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六) 8,610 - ( 9,852)( 1) - -

3XXX 權益總計 1,277,924 64 1,057,355 60 961,323 65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二十

四)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011,828 100 $ 1,755,727 100 $ 1,487,210 100
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十)及

八 $ 490,169 19 $ 263,668 12 $ 182,623 11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60,856 6 181,219 9 71,4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699 1 34,066 2 11,534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九)(十

一)(十

五)(二十

七) 173,140 7 97,637 5 71,825 4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二) 13,400 - 12,233 1 7,912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6,346 7 89,648 4 69,301 4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899 - 784 - 888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1,086,960 41 682,978 33 416,055 24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7,425 8 280,368 13 274,888 16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九)(二

十七) 32,259 1 38,162 2 43,824 2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9 318,530 15 318,712 18

2XXX 負債總計 1,316,644 50 1,001,508 48 734,767 4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六(十五)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38 927,537 44 770,914 45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49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

五)(十六) - - - - 40,000 2

保留盈餘 六(十

五)(十

七)(二十

四)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0 139,670 7 ( 702,321)( 40)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八) 8,610 - ( 9,852)( 1) - -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277,924 48 1,057,355 50 961,323 56

36XX 非控制權益 45,608 2 37,747 2 40,792 2

3XXX 權益總計 1,323,532 50 1,095,102 52 1,002,115 58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九)(二

十六)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六(十七)

及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640,176 100 $ 2,096,610 100 $ 1,736,882 100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400,068 $ 296,091

短期借款減少 ( 418,298 ) ( 275,995 )

舉借長期借款 116,437 95,000

償還長期借款 ( 85,671 ) ( 107,087 )

發放現金股利 六(十五) ( 13,913 ) -

支付特別股股息 六(十三)(二十五) ( 11,165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 12,542 ) 8,00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4,122 103,04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206,570 103,5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 230,692 $ 206,570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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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

上。(以公司預計投入之金額為計算

基準)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

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 )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局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三、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局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

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

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應公告申報事宜：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亦應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

五億元以上。(以公司預計投入之

金額為計算基準) 前項交易金額

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局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局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應公告申報事宜：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亦應依第十六條規定辦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

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所述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

所述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十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配合

法令

修正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附件四】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第二條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

之。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第二條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之。

本程 
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配合

改制

修正

第三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

適用範圍如下：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

金融債券、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基

金、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

券、資產基礎證券等長、短期投資。

二、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

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七、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 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

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

金融債券、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

基金、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

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等長、短期投

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不動產、土地使用權)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

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七、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四條 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

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

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

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

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第六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第四條 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

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

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

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配合

法令

修正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六號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

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

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估價

業務者。 

六、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七、大陸地區投資：指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之大陸投資。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

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

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九條 公告及申報

一、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

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第九條 公告及申報

一、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

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配合

法令

修正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

所訂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

為之。

(三)前項子公司適用本程序應公告申報

標準之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公

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

所訂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

為之。

(三)前項子公司適用本程序應公告申

報標準之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十條 資產鑑價或分析報告之取得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通

知監察人，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

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專業估價者出

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第十條 資產鑑價或分析報告之取得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

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通知監察人，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

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專業估價者

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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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國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員工，大家好：  

新揚科技公司民國 102 年度在經營團隊努力下，營收與獲利均較往年成長，以下就

民國 102 年度的營業概況與民國 103 年度的展望提出報告。 

一、民國 102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民國102年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以下同)1,556,661仟元較民國101年合併營

收 1,275,017 仟元成長 22.09%，民國 102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222,622 仟元較

101 年稅後淨利 115,347 仟元成長 93%。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負債比率為 49.87%，流動比率為 159.23%，速動比率為

139.44%。 

2.民國 102 年度稀釋每股稅後盈餘為 2.15 元較民國 101 年稀釋每股稅後盈餘

1.16 元，成長 85.34%。 

二、本年度(民國 103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1.市場策略方向：積極開發中國地區手機及平板的新客戶，加強觸控面板及中小尺寸

產品應用領域，積極推廣新揚材料設計打樣，取得新訂單。 

2.產銷策略方向：穩定重要原物料供應商關係，並積極尋找更具成本優勢新的原物料。 

3.研發策略方向：因應終端電子產品輕薄短小，以及高速通訊的發展趨勢下，致力開

發高性能雙面軟性銅箔基板材料，以符合市場細線路與高頻的應用需求。 

4.擴大經營規模：民國 102 年無膠雙面板產能擴產完成後，民國 103 年積極增加無膠

雙面板產品銷售。 

三、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可攜式電子產品在提供的功能越來越多的趨勢之下，內部所加注的電子零元件也

越來越多，再加上為了更易於攜帶與拿取，所以在厚度要求越薄越好。在電子產品外

觀要求越來越薄的趨勢之下，單雙面軟板受惠智慧型手機的採用，年度逐漸成長。多

層軟板受到產品設計將逐漸轉向採用雙面軟板，使得在民國103年雙面板市場將有更

大的出貨量。 

民國102年軟板在手機的應用比例提升到60.8%，平板電腦提升到7.4%，兩者產品

對於整體的FPC出貨將近7成的佔有率，是軟板材料未來性指標。其中在軟板產品類別

中，又以雙面板為成長幅度最大的產品，預計民國103年將上升至64.1%的比重。 

全球手機品牌廠，以中國品牌最具爆發性，將大幅提升手機和平板電腦於軟板市

場成長，拉升所有軟板產品的市場規模。另外新興的穿戴式電子產品應用，也會帶給

軟板材料應用的新契機,是軟板材料未來應用的一大亮點。預估民國103年，明年軟板

產值可望有5%以上的成長。全球軟板產值可達到80億美元以上規模，並且在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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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七

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

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

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

七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

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二

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三

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

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

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

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

三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

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而

取得不動產。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

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

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

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

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買回

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

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

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

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

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需其他特定用

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

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

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

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

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

序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

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

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

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

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

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

需其他特定用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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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

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

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後，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內

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告

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

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

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參

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

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

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分

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長

(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

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

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

內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

告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

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

基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

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

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

理參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

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

階層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

分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
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

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提報

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目

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失，可

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效果；如

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負債抵銷

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關管理階層商

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元

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為損

失上限。 

長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

依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

提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

目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

失，可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

效果；如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

負債抵銷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

關管理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

元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

為損失上限。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

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

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

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限，但

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佔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

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

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

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

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

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

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

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

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

限，但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

時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

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

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

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

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

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

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

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

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

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

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

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認

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構對

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

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內，監

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形時，

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交易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

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核報告。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

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申報。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

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

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

員報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

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

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

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

認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

構對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

內，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

情形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

出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

年度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

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

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

(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

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

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

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

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事後應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配合

法令

修正

增列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九)及

八 $ 55,383 3 $ 73,613 4 $ 53,517 4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39,539 7 166,189 10 67,6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939 1 37,690 2 12,431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二十

五) 130,489 7 87,059 5 46,525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 8,392 - 7,308 1 4,698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17,262 6 89,648 5 69,301 5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765 - 707 - 712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04,220 25 465,937 27 255,356 17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97,425 10 194,273 11 226,707 15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八)(二

十五) 32,259 1 38,162 2 43,824 3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11 232,435 13 270,531 18

2XXX 負債總計 733,904 36 698,372 40 525,887 35

權益

股本 六(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50 927,537 53 770,914 52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57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四) - - - - 40,000 3

保留盈餘 六(十

三)(十

五)(二十

二)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1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3 139,670 8 ( 702,321)( 47)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六) 8,610 - ( 9,852)( 1) - -

3XXX 權益總計 1,277,924 64 1,057,355 60 961,323 65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二十

四)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011,828 100 $ 1,755,727 100 $ 1,487,210 100
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十)及

八 $ 490,169 19 $ 263,668 12 $ 182,623 11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60,856 6 181,219 9 71,4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699 1 34,066 2 11,534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九)(十

一)(十

五)(二十

七) 173,140 7 97,637 5 71,825 4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二) 13,400 - 12,233 1 7,912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6,346 7 89,648 4 69,301 4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899 - 784 - 888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1,086,960 41 682,978 33 416,055 24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7,425 8 280,368 13 274,888 16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九)(二

十七) 32,259 1 38,162 2 43,824 2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9 318,530 15 318,712 18

2XXX 負債總計 1,316,644 50 1,001,508 48 734,767 4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六(十五)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38 927,537 44 770,914 45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49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

五)(十六) - - - - 40,000 2

保留盈餘 六(十

五)(十

七)(二十

四)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0 139,670 7 ( 702,321)( 40)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八) 8,610 - ( 9,852)( 1) - -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277,924 48 1,057,355 50 961,323 56

36XX 非控制權益 45,608 2 37,747 2 40,792 2

3XXX 權益總計 1,323,532 50 1,095,102 52 1,002,115 58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九)(二

十六)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六(十七)

及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640,176 100 $ 2,096,610 100 $ 1,736,882 100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 會計主管：楊千儀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400,068 $ 296,091

短期借款減少 ( 418,298 ) ( 275,995 )

舉借長期借款 116,437 95,000

償還長期借款 ( 85,671 ) ( 107,087 )

發放現金股利 六(十五) ( 13,913 ) -

支付特別股股息 六(十三)(二十五) ( 11,165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 12,542 ) 8,00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4,122 103,04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206,570 103,5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 230,692 $ 206,570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

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所述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

所述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十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配合

法令

修正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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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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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七

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

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

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

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

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條第

七項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

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

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二

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三

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

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動產。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

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

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一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上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前

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免適用本條一、二、

三款之規定，但仍應依第十二條規

定辦理：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

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

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

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

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買回

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

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

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

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

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

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需其他特定用

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第十三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

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

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

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

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

序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

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

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

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只外幣收入及

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

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如

需其他特定用途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權責劃分 

(一)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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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

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

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

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後，作

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內

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告

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

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

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

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

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理參

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

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

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分

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長

(1)負責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

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權責主管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

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權責主管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確認人員：與金融機構確認交易合約之

內容。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二)會計部門 

會計人員：依據各項單據入帳，及辦理公

告申報作業。 
(三)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次評估報告中避險部位 

董事長 美金 5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總經理 美金 50 萬元以下或等值之其

他外幣 

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

方可進行之。 

三、績效評估 

1.避險性交易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

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

基礎。 

（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

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3）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

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總經理作為管

理參考與指示。 

2.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

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

階層參考。 

四、契約總額與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一)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 

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

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淨外匯部位三

分之二為限，如超過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
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

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提報

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目

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失，可

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效果；如

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負債抵銷

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關管理階層商

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元

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為損

失上限。 

長核准之。 

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

依需要擬定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畫，

提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損失金額上限之訂定 

1.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

目的，如因市場行情波動所產生的損

失，可與被避險資產或負債產生抵銷的

效果；如損失無法完全由被避險資產或

負債抵銷時，其全部契約的損失金額超

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召集相

關管理階層商議因應之道。 

2.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拾萬

元或交易合約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

為損失上限。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

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

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

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限，但

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佔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

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

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

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

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

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

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五、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

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

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

限，但董事長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

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

時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交易的金

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

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

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

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

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

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

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

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

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

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

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

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認

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構對

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

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內，監

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形時，

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交易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

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核報告。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

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申報。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

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

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

員報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

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 

5.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

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

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七)內部控制 

1.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

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2.會計管理人員應依照金融機構提供之確

認單或帳載交易記錄隨時與往來金融機

構對帳。 

3.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擔範圍

內，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

情形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

出席並表示意見。 

4.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審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做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

年度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

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

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

(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

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性

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

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性商品交易之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 

年度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 

(三)本公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將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程序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備查。 

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

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

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

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

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而辦理之避險

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事後應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定

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

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配合

法令

修正

增列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九)及

八 $ 55,383 3 $ 73,613 4 $ 53,517 4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39,539 7 166,189 10 67,6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939 1 37,690 2 12,431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二十

五) 130,489 7 87,059 5 46,525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 8,392 - 7,308 1 4,698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17,262 6 89,648 5 69,301 5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765 - 707 - 712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04,220 25 465,937 27 255,356 17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一)(二十

五)及八 197,425 10 194,273 11 226,707 15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八)(二

十五) 32,259 1 38,162 2 43,824 3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11 232,435 13 270,531 18

2XXX 負債總計 733,904 36 698,372 40 525,887 35

權益

股本 六(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50 927,537 53 770,914 52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57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四) - - - - 40,000 3

保留盈餘 六(十

三)(十

五)(二十

二)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1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3 139,670 8 ( 702,321)( 47)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六) 8,610 - ( 9,852)( 1) - -

3XXX 權益總計 1,277,924 64 1,057,355 60 961,323 65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二十

四)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011,828 100 $ 1,755,727 100 $ 1,487,210 100
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十)及

八 $ 490,169 19 $ 263,668 12 $ 182,623 11

2150 應付票據 25,439 1 1,862 - 483 -

2170 應付帳款 160,856 6 181,219 9 71,465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26,699 1 34,066 2 11,534 1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九)(十

一)(十

五)(二十

七) 173,140 7 97,637 5 71,825 4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2 - 1,861 - 24 -

2250 負債準備－流動 六(十二) 13,400 - 12,233 1 7,912 -

232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

債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6,346 7 89,648 4 69,301 4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899 - 784 - 888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1,086,960 41 682,978 33 416,055 24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十

三)(二十

七)及八 197,425 8 280,368 13 274,888 16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九)(二

十七) 32,259 1 38,162 2 43,824 2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29,684 9 318,530 15 318,712 18

2XXX 負債總計 1,316,644 50 1,001,508 48 734,767 4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六(十五)

3110 普通股股本 1,006,378 38 927,537 44 770,914 45

3120 特別股股本 - - - - 852,730 49

3200 資本公積 六(十

五)(十六) - - - - 40,000 2

保留盈餘 六(十

五)(十

七)(二十

四)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0,655 - - - - -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52,281 10 139,670 7 ( 702,321)( 40)

3400 其他權益 六(十八) 8,610 - ( 9,852)( 1) - -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277,924 48 1,057,355 50 961,323 56

36XX 非控制權益 45,608 2 37,747 2 40,792 2

3XXX 權益總計 1,323,532 50 1,095,102 52 1,002,115 58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六(九)(二

十六)及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六(十七)

及十一

負債及權益總計 $ 2,640,176 100 $ 2,096,610 100 $ 1,736,882 100

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為本個體財務報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董事長：劉吉雄 會計主管：楊千儀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400,068 $ 296,091

短期借款減少 ( 418,298 ) ( 275,995 )

舉借長期借款 116,437 95,000

償還長期借款 ( 85,671 ) ( 107,087 )

發放現金股利 六(十五) ( 13,913 ) -

支付特別股股息 六(十三)(二十五) ( 11,165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 12,542 ) 8,00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4,122 103,04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206,570 103,5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一) $ 230,692 $ 206,570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列情

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六、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 

七、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九條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

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所述

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第十二條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相關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應依第十條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

所述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第十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配合

法令

修正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修訂前 修訂後
修正
說明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董事長_劉吉雄

josh
經理人_蔡任峯

josh
新揚_會計主管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josh
新揚科技_公司大章




